
附表三 

南投縣政府處理土地違反使用管制案件查處作業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違規案件來源 

依權責劃分原則確定主政機

關(單位)，【未定前由使用

地主管機關受理案件】 

 

聯合取締小

組會議決定 

主政單位辦理會勘等調查工

作 

是否違反主管法令 

(填具案件審查表) 

主政單位移由使用地主管單

位主政辦理，並移交相關資

料 

有爭議 

否 依法裁處或移由裁罰單

位裁處 

 

是 

開立處分書 

主政單位追踨列管 

解除列管-結案 

副知裁罰、使用地及相關機

關(單位) 

 

行政救濟由裁罰單

位會同主政單位辦

理 

 

罰鍰繳納及逾期未繳

納之行政執行事宜 

【裁罰單位】 

移送各機關(單位)

依法裁處，必要

時，得執行停止供

水供電封閉強制制

拆除或採取其他恢

復原狀之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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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者，併應移送各該目

的事業主管機關(單位)

分別處罰 

 

不服行政處

分 

罰鍰逾期未繳 

改正完竣 

逾
期
未
改
正 


